
广东建设报

2023 年12月26日 星期二03 专题 编辑/佟彤 美编/彭一哲 校对/邓新灵

集中力量完成硬指标硬任务

问：目前，广东基本完成今年年
度住房保障各项目标任务，扎实有效
推进住房保障工作。可以具体谈谈今
年广东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情况
吗？

答：今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认
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 2023 年保障
性安居工程和省十件民生实事等工作
安排，加强组织统筹，狠抓工作落
实，积极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我们通过组织专家团队，到全省各地
调研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完成情况，
督促指导各地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对标
推进，多措并举推动完成住房保障工
作各项目标任务。

截至目前，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
各项任务进展顺利。全省新开工筹集
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
29.6 万套 （间），其中新筹集建设保障
性租赁住房 26.2 万套 （间）；基本建成
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 19.1
万套 （间），其中基本建成保障性租赁
住房 14.2 万套 （间）；实施发放租赁补
贴 5.83 万户，提前超额完成 2023 年省
十件民生实事。

多措并举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问：近年来，广东不断完善住房
保障体系，尤其是持续优化保障性租
赁住房建设、管理方面的政策措施。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重点推进了哪几方
面的工作？

答：自 2021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
印发以来，广东不断加快完善住房保
障体系，将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

“十四五”时期住房建设的重点任务，
促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
困难问题。

首先，完善政策体系“基础点”。
一是广东在全国率先出台发展保障性
租赁住房省级实施意见，推动建立

“1+3+N”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体系框
架；二是落实金融、税收、财政和水
电气费等四项支持政策，鼓励多方市
场主体积极参与；三是建立了六项工
作机制，包括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机
制、目标管理机制、项目认定机制、
监测评价机制、示范激励机制和宣传
引导机制，加大统筹力度推动工作进
展。

其次，抓好调查研究“联结线”。
一是开展城市危旧房摸底调查工作，
推进实现今年 9 月底前建立城市危旧
房摸底调查数据库、形成台账的工作
目标；二是开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监测
评价工作，引导各地规范发展保障性
租赁住房；三是开展住房发展“十四
五”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全面评估各
项目标任务推进情况；四是开展保障
性安居工程实地调研核实工作，委托
第三方专家团队定期开展实地调研，

推动各地按时保质完成保障性安居工
程目标任务等相关工作。

同时，构建检视整改“实践面”。
一方面，通过落实做好审计指出问题
整改工作，指导督促涉及问题的 9 个
城市开展审计整改工作并定期报送进
展。另一方面，全力推进全省逾期在
建棚改项目整改工作，组织各市全面
排查纳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的在建
项目，建立台账清单，并结合工作实
际组织实地调研推动项目建设。

另外，搭建信息平台“多面体”。
通过与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政府、银行携手赋能“数
字住保”，全面升级改造广东住房保障
动态监管平台，助力实现广东住房保
障工作监督、管理和服务等领域数字
化发展。

积极稳步推进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

问：今年 9 月，党中央、国务院
提出要在大城市规划建设保障性住
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如何指导城市
人民政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这一住房
保障工作新目标？

答：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是我
们国家完善住房制度和供应体系、重
构市场和保障关系的重大改革。此次
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改革的重
点，是拓展保障性住房的新路子，最
终是实现政府保障基本需求、市场满
足多层次住房需求，建立租购并举的
住房制度。

今年 9 月以来，我们积极统筹推
进规划建设全省保障性住房，明确广
州、深圳、佛山、东莞 4 个城市率先
探索实践，指导各有关城市按照以需

定建的原则科学合理确定 2024 年建设
计划和五年规划。

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也是新时代
赋予我们不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新
课题。接下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
坚决担负起解决住房保障民生问题牵
头单位的责任，发挥好省级政策指导
和监督实施的作用，督促指导城市人
民政府担负起主体责任，加快推进规
划建设保障性住房，解决好群众的住
房问题，尤其是工薪收入群体的住房
问题，让他们放开手脚为美好生活奋
斗。

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问：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 印 发 《广 东 省 “ 民 生 十 大 工 程 ”
五 年 行 动 计 划 （2023—2027 年） 》，
对住房领域民生工程方面提出新增
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 77 万套的
目标。接下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将采取哪些措施有效推进全省住房
保障工作？

答：住房领域民生工程作为 《广
东省“民生十大工程”五年行动计划
（2023—2027 年）》 重点聚焦的十大领
域之一，将主要工作集中在推进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方面，着力解决好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增加
保障性住房供给，努力促进实现全体
人民住有所居，不断增进群众获得
感 、 幸 福 感 、 安 全 感 。 2023—2027
年，广东省计划新增累计筹集建设保
障 性 安 居 工 程 住 房 77 万 套 （间 、
户）。其中，保障性租赁住房 60 万套
（间）、公租房 5 万套，实施发放租赁
补贴12万户。

接下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凝
聚合力、多措并举持续推进构建多主
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更好满足城镇居民多层次住
房需求。

一方面，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
给。制定和完善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套
政策，用好土地、财税、金融等各类
优惠政策，进一步挖掘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资
源潜力，推进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闲
置住房、自有物业转为保障性租赁住
房；同时，发挥国资国企作用，培育
发展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引导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参与保障性租赁住房建
设运营，促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
群体住房困难问题。

另 一 方 面 ， 持 续 做 好 公 租 房 保
障。优化公租房保障方式，推行实物
保障和货币补贴并举，对城镇户籍
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依申请
应保尽保，对其他保障对象在合理
轮候期内给予保障。规范租赁补贴
发放，满足住房困难群众多样化的
住房需求。

——专访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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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既关系民生，
又关乎发展。近年来，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困难
群众住房问题，提出要加快推
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
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实现
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2023年，广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
渠道保障、租购并举住房制度
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落实省
委“1310”具体部署，按照省
委、省政府有关2023年保障性
安居工程和省十件民生实事等
工作安排，紧扣目标任务，强
化组织领导，细化政策举措，
扎实做好住房保障各项工作，
兜牢兜准住房保障民生底线，
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满足群众
的基本住房需求。近日，广东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刘玮接受广东建设
报记者专访，亮出今年广东住
房保障工作“成绩单”。

2023年12月，深圳市长圳公共住房项目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优秀住宅
小区金奖。

广东着力构建住房保障体系
从保障底线民生到实现质量民生


